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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管发〔2017〕68 号 

 

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2016 年以来，北京市银行个人住房贷款快速增长，各商业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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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在拓展房贷业务的过程中累积了一定风险。为进一步落实四部

门《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和差别化信贷政策的通知》（京建法

〔2017〕3号），防范住房信贷业务操作风险、信用风险、合规风

险等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严格落实各项房地产信贷调控措施 

各商业银行要坚决落实中央关于“房子是用来住的，不是用

来炒的”总体要求，继续从严控制个人购房贷款增量，严格落实

差别化的房地产信贷调控政策，配合做好北京市房地产调控工作，

促进北京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。北京银监局、人民银行营

业管理部将适时会同相关部门对辖区内商业银行房地产信贷调控

政策落实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，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

的机构进行严肃问责。 

二、对离婚一年内的贷款人实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，从严

防控信贷风险 

据有关方面反映，近期，购房家庭通过离婚手段享受首套住

房贷款政策的情形有所增加，这既影响了调控政策效果，也容易

产生财产纠纷、还款能力下降等问题，增加商业银行住房信贷风

险。因此，对于离婚一年以内的房贷申请人，各商业银行应参照

二套房信贷政策执行；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，按二套住房公积

金贷款政策执行。 

三、认真查询住房贷款记录和公积金贷款记录，严格执行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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套房贷认定标准 

各商业银行在审核住房信贷业务过程中要严格按照规定查

询北京房屋交易权属信息查询系统、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

数据库。在公积金贷款数据接入征信系统前，各商业银行定期汇

总房贷客户信息提交住房公积金中心，由公积金中心查询查证后

统一将公积金贷款记录反馈给各商业银行。对于经查询人民银行

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，已确认购房家庭有商业性住房贷款记

录的，可不再查询公积金贷款记录，按照二套房贷政策执行。各

商业银行对于购房家庭住房记录、商业性住房贷款记录、公积金

贷款记录等查询情况要留档备查。 

四、严格审核个人住房贷款首付款资金来源，严禁各类“加

杠杆”金融产品用于购房首付款 

各商业银行要根据“了解你的客户”的原则，加强对客户的

尽职调查，认真核查购房人首付款资金来源，对使用“首付贷”

等金融产品加杠杆的客户，应拒绝发放贷款。同时，各商业银行

应加强消费贷及其他无抵押信用贷款的管理，严禁以消费贷、个

人经营性贷款等名义贷出资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。 

五、严格审核借款人还款能力，防范投资投机购房带来的信

贷风险 

各商业银行要严格落实月供收入比（不超过 50%）等政策要

求，强化审核购房人收入证明材料。对于购房人提供虚假收入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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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或不符合月供收入比要求的，不得放贷。对于已成年、未就业、

没有固定收入且还款资金来源于其他共同还款人的借款人，商业

银行应进一步严格住房贷款条件，原则上可参照二套房信贷政策

执行。 

六、合理评估房屋价值，增强住房信贷风险的识别和防范能

力 

各商业银行要加强对房地产真实价值的评估，要提高对房产

价值真实客观的判断和评估能力，要依据房屋的合理评估价值进

行放贷。商业银行与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合作进行评估的，要加

强对合作方的约束和考核，避免道德风险。 

七、加强对支行网点的业务指导和管理，严格落实差别化住

房信贷政策 

各商业银行要加强对支行网点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管理和

指导，督促支行网点严格遵守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及自律机制确

定的自律要求。对支行网点违反相关规定的，要及时纠正、严肃

处理。 

八、规范房地产中介机构与商业银行业务合作，建立商业银

行合作中介机构退出机制 

各房地产中介机构不得提供或与其他机构合作提供首付贷、

尾款贷等违法违规金融产品和服务。对于经有关部门查实存在违

法违规问题的中介机构，各商业银行应立即中止与其业务合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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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

 

 

 

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    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监管局    

 

 

 

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  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

2017年 3月 24日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